南科〔2026〕15号

南安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2025年新认定

省级技术转移机构奖励资金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根据《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安市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若干措施的通知》（南政办规〔2024〕14号）文件，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技术转移机构的，在上级奖励基础上，市级财政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奖励。

2025年，我市3家企业通过省级技术转移机构认定，需奖励资金30万元。经函商相关部门协助查询，未发现上述企业或个人存在涉黑涉恶及失信情况，现下达南安本级奖励资金30万元，详见附件。

附件：2025年新认定省级技术转移机构奖励资金明细表

                               南安市科学技术局   

                               2026年4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2025年新认定省级技术转移机构奖励资金明细表

	序号
	名称
	类型
	认定文号
	奖励金额（万元）

	1
	福建满山红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
	省级技术转移机构
	闽科服函〔2025〕117号
	10

	2
	福建省中卫安职业卫生工程科学研究院
	省级技术转移机构
	闽科服函〔2025〕117号
	10

	3
	泉州市中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省级技术转移机构
	闽科服函〔2025〕117号
	10

	合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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